
企业经营期满终止劳动合同应否给员工补偿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4_BC_81_

E4_B8_9A_E7_BB_8F_E8_c122_483333.htm 【背景和案情简介

】2001年9月13日，我所在的公司（一个效益不错的有几百名

员工的中外合作企业名为合作实为外商独资）突然发出一个

“结业通知”，说公司已于2001年7月12日经营期满（1989年7

月12日开业），因种种原因延期不果，现依法停业清算，员

工工作至9月底将全部终止劳动合同。另公司将成立一个新公

司继续经营，欢迎表现好的员工到新公司申请工作。 公司开

业十二年来，从未为员工办理过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

险。公司超期两个多月才突然告知员工经营期满之情。公司

经营期满后还非法用工近三个月。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

同是到2002年2月28日才到期的（公司与高薪管理人员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是公司故意不签的）。老板结束旧公司另立新

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税收优惠和规避对员工的经济补偿

。围绕公司因经营期满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应否给予员工经

济补偿或赔偿的问题 ，因法律规定不明显（明确但不明显）

，加上可能全国均未见过此类案例，所以此案引起全国各地

许多法律专家、律师、仲裁员、法官、法律爱好者的兴趣和

关注。 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买了过千元的有关劳动法律

法规和案例的书籍，花了过千元的电话费、上网费、材料费

和咨询费，与全国各地近百名法律专家、律师、仲裁员、法

官、法律爱好者共同研究和探讨过此案，现此案已有了清晰

和肯定的答案企业经营期满而劳动合同期也同时届满的，或

者劳动合同约定企业经营期满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的，企业经



营期满时，劳动合同即行终止，依法可不给员工经济补偿；

企业经营期满而合同期未满，企业故意不延期经营或因客观

原因不能延期经营而解散的，劳动合同自行解除，但应当给

员工经济补偿或赔偿；如果是用人单位故意隐瞒企业经营期

限，订立超过企业经营期限的劳动合同，被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或人民法院确认为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则应当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下称《最高院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赔偿劳动者的

经济损失 。这已得到参与探讨此案的律师、仲裁员、法官、

法律爱好者的普遍认同。 以前大家探讨此案时，进入了一个

误区，一直在查找企业经营期满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有经济补

偿的法律规定，并被《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下称

《深圳合同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下称

《深圳劳务工条例》）关于用人单位依法解散，劳动合同自

行解除（既没有规定有经济补偿，也没有规定没有经济补偿

）的规定所困惑。认为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认为《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下称《广东省规定》

）关于用人单位歇业、停业、依法宣告破产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并应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规定，难以理解和把握

。其实不然，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都规定得详尽而明

白。就本案而言，只要我们从劳动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从订

立劳动合同的目的、意义和作用，从合同的有效或无效，从

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原因是哪一方的过错造

成的，来分析和认定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便会发现本案的

所有问题，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合同期限超过企业经

营期限的劳动合同，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合同。因为企业



完全可以在经营期满后延期经营，以全面履行劳动合同义务

。法律也没有规定合同期限超过企业经营期限的劳动合同无

效。如果无法延期经营不是用人单位和员工的过错而是客观

原因造成的，则属于《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规定的

“客观情况”，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给员工经济

补偿；如果是用人单位的故意或过失造成不能延期经营而解

除劳动合同的，则依《劳动法》第十七条和第九十八条、《

广东省规定》第四十一条、《深圳劳务工条例》第二十条的

规定，用人单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赔偿劳动者因合同解

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应当按照《劳动部违反〈劳

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规定和比照《最高

院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七条的规

定，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

害的，应当比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赔偿劳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规定计算。 

《广东省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和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歇业、停业、依法宣告破产或濒临破产处于法定

整顿期间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当依法给予劳动者经

济补偿。这里从企业歇业到停业到宣告破产，按停业程度由

轻到重列具了劳动合同未满而停业经营的一切情形（企业经

营期满解散也不例外）。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期内，无论

用人单位有无过错，只要劳动者没有过错，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都应给劳动者经济补偿。其实，《广东省规定 》的

规定，并不难解释和理解。如果根据《劳动法》的精神和订

立劳动合同的目的，根据经济补偿的“补偿”性质，并结合

《劳动法》对有经济补偿和无经济补偿的几种情形去分析去



理解，不难得出上述解释和结论。根据《劳动法》规定，当

事人协商一致（本案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也

同意，也可视为协商一致）、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发生不

能履行合同的客观情况、濒临破产整顿、生产经营状况发生

严重困难等情形解除劳动合同，都应当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部规章》只规定劳动合同终止、试用期内、劳动者

有严重过错时，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才可不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一个企业生意兴隆，效益好好，只是为了规避对劳动

者的经济补偿，在经营期满后另起炉灶，无视合法有效的劳

动合同的约束，反而可以不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或赔偿的话

，那么无论依情依理依法都不合。有哪一个法律、法规、规

章作出规定，企业经营期满而劳动合同未满时解除劳动合同

可不劳动者经济补偿或赔偿？有哪一个法律、法规、规章作

出规定，违反劳动合同可以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当然，如

果企业经营期满时，劳动合同也同时届满，或者劳动合同约

定企业经营期满时合同终止，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时已经不

违法也不违约了。 合同期限超过企业经营期限的劳动合同，

也可以是一个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采取欺诈手段订立的劳

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如果用人单位故意隐瞒经营期限的

真实情况，诱使员工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订立超过经营期限

的劳动合同，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可依法确认

所订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员工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

根据上述《最高院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 综上

所述 ，由于本案用人单位的过错（欺诈、故意、过失、违法

、违约）是相当明显而严重的，而员工则没有任何过错。无



论合同是否有效，无论哪一种情形解除劳动合同，员工都可

依法依合同请求经济补偿或赔偿。《深圳合同条例》和《深

圳劳务工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解散，劳动合同自行解除

，并不免除用人单位的违约和侵权责任，也不影响和限制员

工依法依合同请求经济补偿或赔偿的权利。《深圳劳务工条

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依法成立，当事人必须

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当事人

一方不按劳动合同规定履行劳动合同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

行，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可见，即使用人单位依法解散

，劳动合同自行解除 ，劳动者也完全可以依法依合同请求经

济补偿或赔偿 。《广东省规定 》是在《劳动法》颁布之后，

根据《劳动法》的精神和规定而制定的现行规定。《广东省

规定 》规定得合情合理合法，也规定得清楚明确。 就本案而

言，已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可依法依合同请求经济补偿或

赔偿 ，已无多大争议。那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能否

得到经济补偿或赔偿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的员工，因工作年龄不同而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连续工作

十年以上的，一种是连续工作不满十年的。 先说连续工作十

年以上的员工。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最高院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

间存在无因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劳动部意见》第

二十条第二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得将法定解除条件

约定为终止条件，以规避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承担支

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义务”的规定的精神，只要劳动者没

有严重过错，用人单位解除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应当



给劳动者经济补偿的。用人单位不得以经营期满解散，劳动

合同也自行终止为由，或者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为由，来逃避应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义务。所

以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即使与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

同，也可依法请求经济补偿或赔偿。 再说连续工作未满十年

的员工。根据《劳动法》第九十八条和《劳动部意见》第十

七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而对劳动者

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

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规定，赔偿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不签订

劳动合同而给劳动者造成的经济损失 。本人认为，还可比照

《最高院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赔偿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不

签订劳动合同而给劳动者造成的经济损失 。 欢迎律师朋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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